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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报告网上公开表

项目名称

宁波康大美术画材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

测报告

项目编号 JC241609

用人单位名称
宁波康大美术画材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
评价类别 定期检测

用人单位地址
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环岛东

路 291 号
联系人 徐赛赛

评价单位 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项目编制人 章瑾娜 项目审核人 吕烽

项目负责人 朱毅东奇 项目签发人 李泽廷

现场调查人员 邓交洁,刘丽

调查时间 2024-11-21
用人单位陪同

人
徐塞塞

检查范围

固体水彩车间、套装车间 3F、油画棒车间、注塑车间、涂布车间、

灌装车间 2F、画包裁剪车间、画包车间 2F、画板车间 1F、画板车

间 2F、画架车间 1F、画框包装车间 2F、画框绷框车间 2F、画框车

间、磨刀房、配料间、颜料车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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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职业病

危害因素

1,2-二氯乙烷,三氯甲烷(氯仿),丙烯酸,丙烯酸正丁酯,丙烯酸甲

酯,乙二醇,乙酸丁酯,乙酸乙酯,二甲苯,其他粉尘(总尘),噪声,木

粉尘(硬)(总尘),正己烷,甲苯,石灰石粉尘(呼尘),石蜡烟,聚丙烯

粉尘(总尘),苯,苯乙烯

采样、检测人

员
胡秋波,朱毅东奇,郑刚超,邓交洁,陈晓雷,李翠云

采样、检测时

间
2024-11-29

用人单位陪同

人
徐塞塞

职业病危害因

素检测结果结

论

本次共检测化学有害因素定点 21 个点、个体 0 个，检测结果均符

合 GBZ 2.1-2019及第 1号修改单的要求；共检测物理因素定点 117

个点、个体 0 个，其中有 27 个点不符合 GBZ 2.2-2007 的标准要求，

其余检测点检测结果均符合 GBZ 2.2-2007 的要求。

报告时间 2024 年 12 月 19 日

评审专家 无 评审时间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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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证明现场调查、现场检测的图像影像。


